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仁愛基金收支管理要點

1、 本校基於愛心，為協助本校學生安心就學及家庭發生偶發事故者度過困，特設置本基金。

2、 依據台北縣政府八十七年十月九日北府教ㄧ字第三ㄧ七九五四號函辦理。

3、 本基金設置管理委員會，由校長、各年級級導師及家長會代表一名共九人  

擔任委員，每學期定期召開會議，並以校長及各處室主任擔任常務委員，                                 負責基金之募集、管理、審核、發放等事宜。

4、 本基金委由學務處生教組擔任執行秘書，協助處理相關之行政事務。

5、 基金支來源：
1. 本校合作社公益金提撥之款項。

2. 學校師生、家長、社區人士、社會各界等自願之捐款。

3. 募款所得。

4. 其他指定劃入仁愛基金之款項。

6、 本基金撥助之對象:
本校在校生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1. 家庭突遭變故急需救助者。
2. 無力支付學雜費、書籍費、午餐費或其他就學所需之費用且無接受任何補助或補助金額不足者。

3. 無力支付其他必要之花費，由導師提報後經管理委員會審查核可者。

7、 申請手續：
1. 由各班導師或相關業務之行政同仁提報。

2. 填寫申請表格後報請委員會審查。

3. 審查通過後依其核定之補助額度黏貼憑證以憑撥款及備查。

8、 附則：
1. 委員會由校長召集，其決議以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行之。
2. 委員會得依據申請表所列救助事項、金額、對象等表示意見並修正之。

3. 遇特殊緊急情況得由常務委員會先行審理決議後再交由委員會追認。

4. 每學期本基金帳目支結算情形由執行秘書於委員會中提出報告並公布之。
5. 本基金儲存於公庫專戶。

9、 本要點經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